《东莞市基础研究基金项目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一、政策背景

（一）设立市基金是落实国家、省加强基础研究战略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在2024年7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2024年7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明确地级市人民政府可以设立或者与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社会力量联合设立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

（二）设立市基金有利于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一是市基金实施将推动青年人才引进培育。市基金设立青年培优项目，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独立承担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吸引青年人才来莞发展，构建完善市、省、国家基础研究项目资助梯队，实现青年人才梯度化培养，为青年科研人员申报省、国家科研任务奠定基础。二是市基金实施将有力支持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前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大湾区大学已经建成招生，东莞理工学院申博更大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各高校科研需求不断增长。三是市基金实施将提高我市医院学科建设和医疗服务水平。我市医院一贯重视科研创新和学科建设，市基金实施将引导我市医院加强科研投入，推动有组织科研创新活动，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

（三）设立市级基础研究项目是先进城市通用做法。目前全国有27座万亿级城市，其中15座城市已设立市基础研究项目，14座城市已出台基础研究专项政策。

二、政策依据

（一）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三）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

（四）东莞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东府办〔2022〕17号）。

三、政策预期效果

（一）培养一批青年科研人员。通过实施青年培优项目，支持青年科研人员，以兴趣为导向，自主选题开展研究，培养其独立承担项目开展科研的能力，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思维，扩充基础研究后继人才队伍。

（二）突破一批关键科学问题。通过实施面上项目，围绕产业与区域创新发展关键共性需求，聚焦人工智能、信息科学、工程科学、材料科学、生物医药、生命科学、能源化工、数理前沿等重点学科，开展深入的、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促进学科和前沿核心技术发展。

（三）构建完善多元投入体系。通过实施联合基金项目，以少量财政资金，撬动社会力量，共同支持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四）联动粤莞联合基金。通过实施市基金项目，与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东莞市联合基金（粤莞联合基金）形成差异化资助体系，构建完善市、省、国家基础研究项目资助梯队，营造基础研究良好氛围，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梯度化培养，为青年科研人员申报省、国家科研任务奠定基础。

四、内容说明

《东莞市基础研究基金项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分为五部分，具体由“总则”“申请与受理”“评审与立项”“实施与监督”和“附则”组成。主要内容如下：

（一）市基金的设立和管理。《实施细则》规定设立市基金项目重点支持基础学科及我市“8+8+4”重点产业体系战略性应用基础研究，强化民生领域科研导向，着力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和科研团队。市科技局是市基金的统筹管理单位。

（二）市基金项目类型。《实施细则》确定实施三种项目类型。一是青年培优项目。支持未主持承担过国家、省或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的青年科研人员（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独立开展科研，每项最高3万元。二是面上项目。支持有一定基础的科研人员，围绕产业与区域创新发展关键共性需求，开展深入的系统的创新性研究，每项最高8万元。三是联合基金项目。与共建单位共同提供资金，在商定的科学技术领域，支持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项目市科技局单项出资额度最高1万元，共建单位单项出资不少于5万元。《实施细则》还明确项目类型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或设置其他项目类型。

（三）市基金的申报与审批。《实施细则》规定，申报市基金项目的单位，原则上必须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具备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和条件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按程序申请注册成为市基金依托单位。项目申请人应当是依托单位的科研人员。市科技局按流程，组织项目评审、公示、报批和立项下达。
